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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创新服务中心制表
2026年



承诺书

本单位郑重承诺：本单位知悉并保证所提供的北京科技服务团项目申报资料和相关证明文件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并承担因资料虚假而产生的一切后果。承接北京科技服务团项目后，本单位承诺将自觉接受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创新服务中心的管理考核。





申报单位（盖章）：
项目负责人（签字或签章）：
                        年    月    日



	



一、申报单位基本情况

	申报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单位地址
	
	邮政编码
	

	单位负责人
	
	职称/职务
	

	联系电话
	
	手机
	

	电子邮件
	
	传真
	

	申报单位基本情况
	（简要介绍申报单位的基本情况，包括学会成立年份，业务主管单位，既往参与中国科协“科创中国”科技服务团情况、以及2026年在京重点工作等情况，1000字以内）



	二、项目基本信息

	服务团
	团长
	姓名
	
	手机
	

	
	
	电子邮箱
	
	单位电话
	

	
	
	单位及职务
	

	
	拟派驻“蹲点”
人员
	姓名
	
	手机
	

	
	
	电子邮箱
	
	单位电话
	

	
	
	单位及职务
	

	拟重点服务的产业领域
	

	拟重点服务的区域（三城一区）及科技园区
	（填写的区域或科技园区须已初步建立联系，达成初步科技服务意向）

	意向合作机构
	（区域科技服务团由全国学会、协会、研究会牵头，联动地方学会，广泛调动中央在京高校、院所、企业科技资源。填写的意向合作机构须已初步建立联系，达成初步科技服务意向，如没有可填“无”）


	三、主要工作方案（须体现项目工作内容要求）

	（详细描述为实施本项目所制定的工作方案，包括：总体思路、项目实施方案、项目会议计划、项目实施安排等）
（一）总体思路：
（结合申报单位资源优势、服务经验等介绍总体工作思路，不少于300字）

（二）项目实施方案：
（结合项目通知中“工作内容”任务要求，逐条概述项目实施方案，须体现开展多元化科技服务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需求摸排、难题攻关、产业调研、“蹲点”服务、搭建平台等，不少于500字）

（三）项目会议计划：
（围绕项目通知“工作内容”中大型会议落地相关要求，简要描述拟开展会议计划，包括：会议主题、形式、时间、地点、拟邀嘉宾、参与单位、会议规模等信息）

（四）项目实施安排：
（简要概述项目实施步骤和月度计划）
	实施阶段
	目标内容
	时间进度

	第一阶段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第二阶段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第三阶段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
	
	




	四、目标及预期成果（须体现项目工作内容要求）

	（请按照申报通知中工作内容要求写明项目实施预期目标、主要考核指标、预期成果及形式等）


	五、组织实施条件

	（请写明与本项目实施有关的工作经验和已取得的工作成效，包括但不限于专家资源、与服务园区合作基础、已形成的多元化服务模式等情况并在“支撑材料”模块附上相关证明材料)


	[bookmark: _Toc10126452]六、经费支出预算表（仅列举项目支持资金25万元支出明细）                               

	编号 
	支出内容
	金额 
	备注 

	例
	劳务费
	2.0万元
	用于支付对接专家劳务费，按800元/人核算，共邀请25人次，共计2万元。

	
	 
	
	 

	
	
	
	

	
	
	
	

	
	
	
	

	合计 
	25万元 

	备注：具体经费支出标准和注意事项请参考附件北京科技服务团项目经费使用规范指引。项目结束后提交经费使用明细科目须和预算基本一致。


	七、项目负责人及主要参加人员（不少于8人）

	序号 
	姓名 
	年龄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在本项目中主要职责 
	联系方式

	
	
	
	
	
	
	

	
	
	
	
	
	
	

	
	
	
	
	
	
	

	
	
	
	
	
	
	

	
	
	
	
	
	
	

	
	
	
	
	
	
	

	
	
	
	
	
	
	

	
	
	
	
	
	
	

	
	
	
	
	
	
	

	
	
	
	
	
	
	



八、支撑材料
1.申报单位的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扫描件。
2.登录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生成并下载信用信息报告。
3.申报单位专业服务能力支撑材料，包括业务主管单位批文、国际组织会员证书、团体标准发布备案证明、荣誉证书等。
4.申报单位开展专业服务等相关证明材料（“组织实施条件”模块中要求的相关证明材料），如服务合同、活动新闻稿件、照片、服务记录等。
5.其他能支撑申报单位具备承担项目能力的相关证明。








附件：
北京科技服务团项目经费使用规范指引
（项目指导内部资料请勿外传）

为节约费用支出，降低活动成本，保证活动质量、提高活动效率和经费使用效益，本项目经费用于开展北京科技服务团项目相关工作，本项目经费须在合同约定的项目截止日期前全部执行完毕。项目承担单位可参照北京市有关经费支出的规定，将专项经费纳入单位财务统一管理，单独核算，确保专款专用，保证全过程经费使用的合规性、合理性、真实性和相关性，建立过程和结果兼重的追踪问效机制。
一、经费的支出范围
（一）劳务费：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支付给个人的劳务费用，包括：
1.专家咨询费：因开展需求调研、企业辅导、学术交流等工作向提供咨询服务的专家支付的咨询费。
专家咨询费标准：高级专业技术人员800元/人天；其他人员500元/人天；两天后，高级专业技术人员400元/人天；其他人员300元/人天。
2.临时人员劳务费：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确因人手不足等原因可以聘用临时劳务人员，向其支付临时劳务费用。临时劳务费不得支付给项目承接单位的工作人员。
临时劳务费标准：临时聘用劳务人员不得高于200元/人天。 
（二）讲课费：指在项目实施过程，因开展培训讲课等工作聘请师资，向提供授课的专家所支付的费用。每半天最多按4个学时计算。  
不得以讲课费名义向提供其他类型科技服务的专家支付费用，如咨询服务等。
     讲课费（税后）标准：副高级技术职称人员不高于500元/学时；正高级技术职称人员不高于1000元/学时；院士、全国知名专家一般不超过1500元/学时。
（三）实施费：包括围绕项目开展前期准备、活动宣传推广以及活动开展所发生的场地费；资料印刷费；易拉宝、条幅、背景板等制作费；租赁音频投影、摄影摄像等设备租赁费。
项目总体实施费原则上不得超过拨款总金额的50%。
（四）误餐费：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因组织开展调研、举办活动培训、学术交流等项目所必需的工作内容，确需在外就餐所支出的费用。各单位需结合实际工作需要，合理确定供餐人次。
误餐费标准：午餐每餐标准不超过50元/人。
（五）差旅费：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因组织开展调研、学术交流等项目所必需的工作内容，相关工作人员或专家临时到常驻地以外地区公务出差所发生的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
差旅活动应当有实质内容、有明确公务目的、与项目开展和实施有必要关系。差旅费须在预算中列支，出差人员应按照相应职级职务对应的标准进行开支。
（六）交通费：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组织开展调研、进行学术交流等必要工作产生的交通费。交通出行形式包括临时性打车、签署包车服务协议等。为落实勤俭节约和“过紧日子”要求，鼓励京内出行优先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二、经费不得用于以下支出 
（一）各种非必要、福利性支出，如活动纪念笔记本、手提袋、定制徽章、定制水杯、茶歇、咖啡、绿植等，必要的宣传资料除外。
（二）日常办公、出国、业务招待、房租等支出。
（三）设备设施的购置与维修改造等，如购置维修电脑、复印机、打印机、传真机、实验设备等固定资产。
（四）各种形式发放的人员薪资、补贴，用于组织、管理和协调等各种管理性费用支出。
（五）罚款、还贷、捐赠、赞助、投资、活动奖金支出。
（六）燃油费、充电费。
（七）与项目涉及工作无关的其他支出。
三、经费的检查和监督
市科协创新服务中心对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将追回其相应项目资金，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一）项目履行期限内未使用完毕的项目经费；
（二）不能提供相应资金支出证明材料，如外出公务工作成果、交通费明细、会议记录、专家名单、活动照片、活动签到表、发票、银行回单等材料或材料支撑力不足、与项目实施无关；
（三）提供虚假资料；
（四）截留、挤占、挪用项目资金；
（五）失职致使计划无法实施，造成不良影响；
（六）未按合同约定执行预算；
（七）把工作内容和项目经费整体或主要部分转包；
（八）其他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行为。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一）所有项目经费均不得以现金形式支出。资金支付须采用银行转账或公务卡结算等方式，确保支出可追溯核查。
（二）各承接单位应严格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和税法要求进行账务处理。取得的发票、银行回单等原始凭证须真实、合法、完整。属于可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应按税法规定抵扣并单独核算，不得计入项目成本，确保经费支出符合财税管理要求。


